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雇主责任保险附加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扩展类 

雇 主 责 任 保 险 附 加 住 院 津 贴 保 险 条 款 （ 注 册 号 ：

C00023132522019041903111） 

本条款是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款雇主责任保险的附加险条款，只

有在投保了上述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下列附加险。 

（一）保险责任：每日住院现金保障 

被保险人的雇员发生主险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遭受损害而需在保险

人认可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保险人将按雇员的合理住院天数，根据保单明细表的

约定的每日固定津贴金额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最高赔偿天数以 365 日为限。 

被保险人因同一原因间歇性住院，前次出院与后次入院日期间隔未超过 90

天（含 90 天）的，视为一次住院治疗。 

（二）除外责任 

主险项下的各项除外责任仍适用于本附加险。同时，以下疾病不属于保单

承保范围： 

1．怀孕、流产或分娩； 

2．精神病或精神分裂、酒精中毒、滥用/误服药物； 

3．腰椎间盘突出症； 

4．屈光不正； 

5．美容手术及外科整形手术，或任何非必要之手术引起的后果，或天生

畸形； 

6．一般牙齿治疗或手术，但由意外所因之者除外； 

7．一般体格检查、疗养、特别护理或静养； 

8．扁桃腺、疝气、女性生殖器官之疾病等治疗或外科手术，但被保雇员

在本附加险条款持续有效达 120 天以后接受上述治疗或外科手术者不在此限； 

9．原发病症。 

（三）赔偿处理 

被保雇员出院时应自费取得该医院之正式病历、帐单及收据等资料，由被



保险人填妥保险人提供的索赔申请书，连同被保雇员的住院证明文件，于出院

后尽快递交保险人。 

如果损害所需的医疗费用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而可以有所补偿，或可以从

其他福利计划或任何医疗保险计划取得部分或全部之赔偿，保险人对这次损害

仅负责赔偿剩余之部分。 

（四）释义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未约定的以主险

条款释义为准。 

1．损害：是指被保险人的雇员于本保险单保险期间内因其从事与被保险人

的业务有关工作时遭受意外而致受伤、死亡或职业性疾病。 

2．医疗机构：在中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是指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公立医院或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共同指

定的医院或医疗机构。意外伤害急救不受此限，但经急救情况稳定后，须根据

病情及时转入前述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治疗。 

本合同所指医院不包括以下或类似的医疗机构： 

（1）精神病院； 

（2）老人院、疗养院、美容整形医疗机构、戒毒中心和戒酒中心； 

（3）健康中心或天然治疗所、疗养或康复院。 

3．住院：指被保险人入住医院之正式病房进行治疗，并正式办理入出院手

续，不包括家庭病床或其它非正式病房、挂床住院或入住门诊观察室。 

4．原发病症：指在保险单保险期间起始日前 12 个月内现存的任何疾病及

其他症状，包括： 

（1）病症出现征兆、而正常情况下被保雇员应去接受诊断、护理及治疗； 

（2）已接受或被推荐接受医生咨询或治疗。 

 

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

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